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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登记服务 可以再等等

公共自行车何时退押金？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选址难

▼读者来信
网络挂号预约难 医院整改

早市扰民 长摊堵路

这两处占路摆卖该管管了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呼声·随手拍

僵尸车旁成厕所

■ 本报记者 高立红文并摄

南开区复康路北侧王顶堤
金冠里公交站前地砖松动翘
起，存在安全隐患。站牌下还
有几堆工程土，致使乘客上下
车非常不便。记者将情况通报
给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道桥管理
三所，工作人员连夜修复。

9月7日，市民李女士向天津日报反映说，金冠里公交站北
侧站牌处这一情况已经存在数日，人来人往很不安全。记者随
即赶到现场看到，金冠里公交站前人行道上，数片地砖松动翘
起，行走至此，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被绊倒。金冠里公交站是大
站，有869、640等十几条公交线路从此处经过。每天在这里候
车的人也有很多。然而，不仅站前地面坑洼不平，站牌下还有几
堆工程土。“没苫没盖摆在那里，起初我们都以为是临时的，摆一
摆就清走了，没想到好几天了，也不见有人管。”附近金宇里小区
市民刘先生说。

记者将情况通报给市城管委道桥管理三所。工作人员到场
核实后回复说，现场情况是前不久公交站亭管理单位将站亭后
移导致的。该所将立即安排人抢修。当晚11时许，该所工作人
员再次回复，路面的地砖已经重新铺好，站牌下的工程土也清走
了。9月8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公交站前的地面整饬一新，平
平整整，环境也很整洁。附近群众对此表示满意。

天津日报：

民法典对居住权作了明确规定，但是

天津还没开展居住权登记工作，我们有需

求到哪里去办呢？

四年前，我女儿将我和老伴儿位于4

楼的住房卖了，换成一套一楼单元房。

2019年下半年，我们搬进新家才知道，这

套一楼住房的房本写的是女儿的名字。我

有点不痛快，虽说百年后财产都会留给女

儿，但在生前住着女儿名下的房子，总感觉

不踏实。后来听说民法典上规定了居住

权，我感觉有了盼头。就和女儿商量在这

套房子上给我们设立居住权，女儿同意，可

是我们问了很多部门，不知该到哪里去

办。民法典明文规定，居住权要到相关部

门登记才能设立，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

过去的房地产交易中心，现在的自然资源

调查与登记中心我们都问过，没人管居住

权登记。

读者 周先生

和周先生有同样需求的人不在少数，
60多岁的李先生说：“我们这代人，很多人
为给孩子买房花光积蓄，甚至还把自己的
住房卖了，而新房因为贷款等原因，必须
要写孩子的名字。老了老了，被迫住在
‘孩子的房’里，确实很烦恼。”

记者在网络上搜寻，发现居住权在
老年人群体中需求比较广泛，有的体现
在老年人再婚过程中，有房的一方希望
为无房的一方设立居住权，以期在自己
百年之后让对方有一个安稳的住处；有
的则因为儿女多，想在生前为儿女把房
子分配妥当，然后在给了儿女的住房上
给自己设立居住权；再有就是离婚过程
中，有能力的一方之于另一方的扶助义
务体现在居住层面，设立居住权，以缓解
对方的居住困难。

记者从我市法院系统了解到，审判实
践中，起诉主张居住权并得到支持的生效
裁判在红桥区法院、宝坻区法院都出现
过，而相关法官也表示，居住权一经形成，
就对当事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但还需登记

设立。

专家说法：居住权须经登记设立

民法典第368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应
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
记时设立。为什么居住权要经登记设立？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法
学会民法学分会秘书长郭明龙接受采访
说，民法典意义上的居住权是设定在他人
房屋所有权之上的占有使用权，不包括基
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法定居住权。居住权
采取登记设立主义，是对居住权的有力保
护。登记之前，居住权只是一种“相对
权”，是相对于设立人存在的权利，只对当
事双方有效，对第三人很可能不发生效
力。在相关部门登记之后，居住权成了
“绝对权”，是对除房屋所有权人以外的所
有人都有效的物权，即使房子被卖，居住
权也不会受影响。很明显，居住权经过登
记会“长成”物权，受到的保护力度更大，
权利状态更加稳定。
“居住权写入民法典是我国物权制度

的一大进步。居住权制度的实行，不仅能
保障家庭中的弱势成员有房可居，还将为

房屋住宅的多样化利用扩展空间。”郭明龙教
授介绍，有了居住权，老年人可与相关机构达
成居住权以房养老协议，将不能在生前出手
的房子提前变现，获得充足养老金的同时，又
能享有居住权。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津居住权登记服务 还需等待

关于居住权登记工作事宜，记者采访了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该局回复：“居住
权是民法典实施后新增的一种用益物权，《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划（试行）》未规
定居住权登记相关内容。目前，居住权登记
尚在试点工作期间，全国首批实施居住权试
点的15座城市，天津未列其中。”

据了解，天津目前还没开展居住权登记
工作。放眼全国来看，自2021年下半年以
来，上海市等部分城市陆续试行居住权登记，
各地居住权登记试点推行一段时间后，国家
相关部门要把试点中的问题汇总，以便制定
全国居住权登记工作的相关规定，并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届时，天津有望推行居住权登
记工作。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记者调查

电动自行车充电不上楼、电池不进
屋，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去年 11月 9
日起施行的《天津市消防条例》明确，市
和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新建、改建、扩建
电动车集中停放场所以及充换电设施，
鼓励已建住宅小区等划设相对集中的电
动车停放场所以及充换电设施设备。为
了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不少小区
都在筹划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所，然而记者调查中发现，选址难成了推
进这项工作的最大障碍。

河东区鲁山道街翠景芳邻14号楼和
15号楼的业主一直在为物业发出的一则
通知烦心。小区要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场所，选址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
这里曾经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存车棚，后来
因存在消防隐患被拆除了，“两栋楼的间
距本来就比较窄，而且离一所幼儿园特别
近，过去的车棚是消防隐患，在原址再建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就不是隐患了
吗？”业主张女士说。

记者现场目测，14号楼和15号楼之间
的楼间距不足20米。准备建设的电动自
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位于两栋楼左侧，拉着
警戒线，地砖有明显撬动的痕迹。这小片
空地紧邻小区消防通道，通道另外一侧是
一排停车位，在下午时段几乎停满了车。
停车位边上就是一所临街幼儿园的后身，
幼儿园的后门和窗户都冲着这片空地。
业主们告诉记者，按照当初物业公示的电
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规划草图，距离停
车位仅3.8米，“一旦发生火灾，这3.8米消
防车能通行吗？”业主们说他们将情况反
映到了鲁山道街办事处，办事处会同消防
部门来现场实地勘查过，但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场所是否还建在此处，始终未给明
确的答复。

记者联系了鲁山道街办事处，工作人
员表示，翠景芳邻小区原存车处为违章建
筑，且原有充电模式存在安全隐患，2021
年底被依法拆除。为妥善解决小区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问题，街道联合河东消防
救援支队实地查看，最终确认充电车棚按
照现有设计建成后与14号楼、15号楼之间

的间距不符合消防安全规范要求。为此，街
办事处召开了专题协调会，并重新选址，新址
正在论证可行性。

武清区熙和园小区遇到同样问题，小区
共有30多栋楼，电动自行车大都停进一楼
大厅，需要充电时就乘电梯上楼。从2021
年 7月份开始，业主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可一年多过去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场所的建设还没有眉目。记者了解到，这项
工作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选址难，居民意见
难统一，只得不断重新选址，目前这项工作
正在推动中。

记者调查中发现，2020 年底，市市场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管理规范》，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
电场所如何选址的问题。可是我市尚没
有关于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建
设的相关指引，因此各个小区建设电动自
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整个流程尚在
实践中摸索。

另外，有专家建议，对于一些内部空地紧
张的小区，在小区外建设共享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场所或许也是解决之道。

■ 本报记者 黄萱

占路摆卖扰乱居民生活，摊贩将马路
围堵，影响出行，吵闹的叫卖声更是影响
附近居民休息。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
陆续接到北辰区居民打来的电话，反映两
处占路经营问题。

葛先生家住北辰区仁和园小区，小
区旁的引河里南道多年来被摊贩占据。
每天早上 4点开始，引河里南道就开启
抢摊位大战，吵嚷声、三轮车发动机的轰
鸣声、机动车的鸣笛声，声声入耳。葛先
生一家几乎每天都是被吵醒的。“大约5
点，摊贩开始售卖，叫卖声此起彼伏，有
的甚至拿着扩音喇叭喊。”葛先生说。虽
然是凌晨，但来买菜的人已经将双向四
车道的引河里南道堵得水泄不通，穿行
的机动车没完没了的鸣笛，“真的太影响
休息了，大人还好，我孩子 8岁，每天上
网课都会打瞌睡。”葛先生为此向相关部
门反映过，但清静几天后又恢复原状，
“你说不管吧，确实也有执法人员在。”早
上7点，执法人员一上班，占路的摊位就
都散去，但从4点到 7点，正是熟睡的时
候，这段时间最扰民。

同样，北辰区田园小区的居民也被
占路经营困扰。田园小区只有东南门
是供机动车和行人进出的，而就在这个
门附近总有十多个摊贩占路经营。居
民刘女士每天上下班，都被拥堵的道路
困扰，“这条路不长，也没有名字，但却
是我们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摊贩在道

路上摆卖，一摆就是一天。有卖的就有
买的，道路就会拥堵，每天进出小区都
成问题。”

随后记者联系北辰区普东街道办
事处，相关工作人员核实后称，田园小
区东南门门前确有占路经营的流动摊
贩，“目前执法队正在全力保障大筛工
作和中风险地区的盯守工作，待大筛工
作和盯守工作结束后将加强该点位的
巡查与管控。”

对于引河里南道占路经营情况，北仓
镇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每天执法队

员分两班，对引河里南道占路经营进行常态
化的管控，随时发现随时清理，但摊贩经营的
时间总是比执法队员到达的时间早。执法队
同时兼顾镇里核酸大筛等工作，摊贩也会趁
着执法队员离开的间隙，插空儿摆卖。“我们
尽可能在早晚高峰值守，避免占路经营影响
居民出行。这个地方原来有个菜市场，道路
翻新后菜市场取消。周边三个较大的社区没
有一个正规的菜市场，买菜难也是占路经营
难清的原因。”

执法部门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对占路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尽快找到根治的办法。”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读者电
话，反映公共自行车的联系电话无人接
听，而且小区附近也没有车辆，不知道是
否已经停止服务，这押金怎么退？希望帮
忙问清楚。
“前段时间我在外地出差，近期回

津后，发现小区附近的租车点都没有公
共自行车，拨打租赁卡上的联系电话，
也没人接。”家住北辰区的万先生介绍，

他的租车卡办了好几年了，当时交了
200 元的押金，还预交了 100 元的租车
费，如果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那么这
租车的押金怎么退？剩余的租赁费用
给退吗？

家住北辰区的尹先生也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他也有一张公共自行车租赁

卡，押金200元，近日发现各网点的自行
车陆续都撤了，租赁卡上所留的服务热
线也无人接听，不知道找谁解决退卡的
问题。

根据读者提供的联系电话，记者在
工作时间多次拨打该公司联系电话，
同样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联系了北

辰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北辰区公共自行车已经从 8月 1日开
始停止运营，当时运营公司在租车点做
了公示，退费时间是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目前该运营公司已经退出，管理部
门正在核对剩余押金和租赁费用等财务
数据，他们将负责后续押金等退费事
宜。退费时间预计于 9月中下旬开始，届
时在租车点重新张贴公示，公布联系电
话和退款方式，请市民留意，由此给市民
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日前，本版以《眼科医院网络挂号预约难》为题，报道了天津
市眼科医院网络挂号难，患者使用不便的现象。报道刊发后，引
起院方重视，积极整改。

该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院方高度重视媒体反映的情况，责
成院投诉中心、门诊办公室和网络中心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并与健康天津App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挂号须知内容进行
更新更正，目前已经对挂号须知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和修正；
医院对转日出诊医生的预约时间截至当天16:00，如超时，则会
在患者操作过程中有弹窗消息提示。感谢患者为医院提供的宝
贵意见，今后将不断完善就医流程，为广大眼疾患者提供更加优
质的眼科诊疗服务。

记者登录健康天津App后看到，该院的预约挂号就诊须知
已经更新，须知中预留多部联系电话，包括门诊、配镜和预约挂
号等，这些电话均可以正常拨通。

公交站前坑洼不平 连夜修复

回家道路黑漆漆 居民心慌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家住武清区港福新苑的居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
映，福开路南侧路灯一直不亮，这是通往港福新苑和港韵新苑两
个大型小区的主要通道，“晚上回家道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
到，小区里不少人都说晚上不敢独自走，这路灯什么时候能亮起
来呢？”

记者在现场看到，周边的祥园道东西两侧以及福开路北侧
的路灯都正常照明，只有南侧福开路路灯不亮。

港福新苑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港福新苑和港韵新苑两个
大型小区有4000多户居民。她入住小区近两年，南侧福开路的
路灯几乎没亮过。居民们多次反映，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京津科技谷产业园说路灯管理权已经移交汊沽港镇政府，镇政
府工作人员说虽然路灯移交了，可因为故障准备废弃，要利用道
路两边新苑广场公园内的路灯来照明。”张女士说，路灯和居民
出行息息相关，借用公园路灯照明，亮度能否达标，这些是不是
都应该告知居民。

记者联系到了汊沽港镇政府负责人，据他介绍，福开路南侧
共有30盏路灯，是2014年建设的老式铁杆路灯，2020年底，路
灯由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移交到该镇，因线路老化等问题，路灯频
出故障。三四个月前，道路两侧的新苑广场公园切改电路，配电
设施出现问题，这30盏路灯又不亮了。因维修成本高，镇政府
计划在公园内修建10多米长的高杆路灯来代替这些路灯，所以
就没有再维修。“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论证，预计可以覆盖南
侧福开路。目前完成第二轮论证后，计划开始建造高杆路灯。
实际投用后如果照明效果好，原本的30盏路灯就彻底废弃，如
果效果不行，将继续保留30盏路灯，并加强维护。”

目前，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相关部门再次维修了路灯，
南侧福开路夜晚照明问题，暂时解决了。

幼儿园不管午饭 家长不满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近日，一些幼儿家长反映，武清区下朱庄街南湖幼儿园临近
开学通知家长，幼儿园搬家了，由于新址的食堂还没建好，不具
备让幼儿在园内吃饭的条件，建议家长暂时接送一段时间，待新
食堂建好投入使用再恢复园内就餐。

家长们为此都很苦恼。反映人田先生说，他的孩子在这个
幼儿园两年了，今年上大班。之前幼儿园离家近，每天接送步行
就可以到达，现在搬家了，需要开车接送孩子。幼儿园不管饭，
意味着每天要往返接送两趟，实在太折腾了，“临开学才通知，让
家长们措手不及。”对于新入园的孩子家长来说，问题显得更为
突出，“孩子刚入园，本来就不适应，每天如此折腾，家长和孩子
都受不了。”

记者向武清区教育部门了解情况，下朱庄街教育办公室负
责人回复说，幼儿园也是开学前才接到上级通知南湖幼儿园搬
新址的，新址改造任务比较重，工期紧张，食堂还没通过验收，预
计两三周才能完成。目前因为家长反应强烈，决定先恢复使用
该幼儿园原址的食堂，在原址做饭再送到新址去，每天按时按点
为孩子们开饭，免除家长接送负担。待新址食堂改造完工通过
验收后，再投入使用。

■ 本报记者 赵煜 实习生 魏剑锋

“河西区新会道先登里小区22号楼下
的便道上，有一辆僵尸车，已经停了好几
年，周边又脏又臭。”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本
报热线 23602777 反映，由于周围没有厕
所，总有人将僵尸车当厕所用，味道难闻，
影响生活。

李先生说的“僵尸车”是一辆白色的厢
式货车，停放在宽约3米的人行道上，车辆
一侧靠近先登里22号楼。车身与墙面之
间形成一个空当，四周散发着一股尿臊味，
干瘪的车轮旁还有一坨粪便。记者发现这
辆车是河北省牌照，车身上贴满小广告，前
挡风玻璃上贴的机动车年检标识日期为
2014年，车内还有电子秤等杂物。

附近商户说，这辆车可能是小区住户
的，但具体是哪家的，他们也不清楚。李先
生告诉记者，这辆车停在这里差不多快十
年了，没有人打开过车辆。由于附近的门
脸房内都没有厕所，以前商户都去周边商
场如厕，后来就有人躲到车后边方便了，
“我就住在先登里22号楼，七八月份，几乎
每天都要往车旁冲水，否则根本开不了窗
户。”李先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将车辆
移走。

河西交警支队小海地大队查询后得
知，该车属于注销状态，算是报废车辆。大
队会在车辆上张贴告知单，要求车主自行
移走车辆，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移走，大队
将会强制拖走。

近期，南开区白堤路桥护栏由钢化玻

璃更换成不锈钢管，但是施工完成后，大量

钢化玻璃碴留在原地。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北辰区北辰西道韩家墅市场公交站的

站牌被2米多高的挡板遮挡，乘客无法查

看线路信息。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修复后的公交站


